第四卷，第二幕：巴比伦罪恶的加剧（11:1–9）
第四卷第二幕的文学分析
时间倒置（Anachrony）
第二幕是一个倒叙，解释为什么挪亚的三个儿子会在闪之子法勒的时候分开（10:25；见上文）。
结构与情节
巴别塔叙事可分为四个场景：示拿平原上的初始背景（11:1–2）；人类的话语——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（11:3–4）；神的话语——借着变乱言语来拆毁（11:5–7）；以及最后的背景——列国被分散（11:8–10）。这个故事在人类与神之间平均分配。第一个背景与对话聚焦于人类；第二个对话与最后的背景则聚焦于神。
这则简洁短篇故事的结构，可分析为平行交替式或交错对称式：
平行交替结构：
百姓的话语 11:1–4
A 一样的言语，一样的话语
	B “来吧” + 两个第一人称愿望式
		C “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”
			D 让我们“传扬我们的名”
					E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
耶和华的话语 11:5–9
A′ 一样的人民，一样的言语
	B′ “来吧” + 第一人称愿望式
		C′ 停工不建那城了
			D′ 它的“名”叫巴别
			
这种结构揭示本幕的张力：人的努力与神相争，而神则施行惩罚性的回应。情节把人类的话语与神的话语对立起来，在神变乱人类言语之时达到顶点；其结局则在百姓被分散时展开。
交错对称结构：
A 全地（kol-hāʾāreṣ）一样的言语
	B 众人都住在那里（šām）
		C 彼此说（rēʿēhû）
			D 来吧，我们要作砖（hāḇâ nilbenâ）
				E 一座城和一座塔
					X 耶和华降临
				E′ 那城和那塔
			D′ 来吧……我们下去，在那里变乱（hāḇâ … nāḇelâ）
		C′ 彼此（rēʿēhû）言语不通
	B′ 众人从那里（šam）分散
A′ 全地（kol-hāʾāreṣ）的言语
这一交错对称结构围绕“耶和华降临”这一枢纽，显明“逆转”的主题。情节从人类建造城与塔，转向神拆毁他们的工程。A/A′呈现对比的背景：本幕开始时，全地说同一种语言；结束时，全地被混乱所笼罩，说不同的语言。B/B′对比人类向心性的力量——要在示拿聚集不散——与神离心性的力量——把他们分散。C/C′对比他们在敌挡神时合一的力量，与他们彼此沟通破裂、从而分离隔绝的景况。D/D′对比人类在狂妄中立志建造，对抗神；与神及其天上法庭立志变乱他们。这里的逆转也巧妙地体现在他们决志动词的破碎倒转之中：nlbnh（“我们要作砖”）对 nābelâ（“我们要变乱”）。E/E′对比人类与神对那城与那塔的不同看法。对叛逆者而言，那城与那塔象征集体人类有能力抗拒天上的统治；从神圣议会的角度看，它们则象征人类社会对神统治权的威胁。X是叙事转折的焦点。这个转折带来强烈的戏剧性讽刺：天上的法庭还得降下来，才能看见那微不足道的塔与城。
首尾呼应（Inclusio）
第二幕的首尾呼应聚焦于“地”与“语言”：开始时是一种合一的语言（11:1），结束时则是一片杂乱、彼此混淆的众多语言，使人彼此分离（11:9）。
关键词与双关（Paronomasia）
本幕的关键表达“全地/天下”（kol-hāʾāreṣ，11:1, 4, 8, 9〔两次〕），把全地描绘成被人的罪污染。 “语言”一词也出现五次，使本幕有了明确焦点。背景把人类描写为在语言（11:1）与居住（11:2）上都合一。kōl（“全”）与 ʾeḥāṯ（“一”/“同一”）强化了这种语言与话语上的合一。
比较
巴别人及其狂妄，与他们之前的人类显著相似。人类建造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代表人类狂傲最终、最高的表达。正如亚当与夏娃越过人类智慧的界限，借吃禁果想要如神（创3:22）；又如“神的儿子们”越过婚姻界限（6:1–2, 4）；建塔的人也试图借着侵入神的居所来追求意义与名声。他们侵犯了神圣领域，而神自己下结论说：“他们所要做的事，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”
洪水后的建塔者，是该隐一系而非塞特一系的属灵后裔，这些比较显明了这一点：两者都往东迁移（4:16；11:2）；两者都建城，想在没有神的情况下建立稳固之地与有意义的存在（4:17；11:4）；两者都是骄傲的制造者（4:19–24；11:3–4）；两者都因被迫迁移而受审判（4:12–13；11:8）；两者都继续在耶和华的赐福下繁衍（4:17–24；第10章）。
讽刺
在古代近东，巴别自称是世界的中心，正如中世纪罗马常被视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中心一样。巴别塔的故事正是对这种自夸的讽刺。对其创建者而言，“巴别”意味着“神之门/众神之居所”；但叙述者用希伯来文同音异义词 bll（意为“混乱”）来戏谑这一含义（参英语 “a babel of voices”）。它的建造者以为他们的神庙之塔高入天庭；其实它低得连耶和华都必须从天降下才能看见！
第四卷第二幕释经注释
场景一：初始背景——在示拿平原上（11:1–2）
1. 天下。 “全”可以是相对用法（参13:9, 15；申11:25；19:8；34:1），但上下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里是有限制的用法（参创19:31；出19:5；民14:21）。这“全地”的图像强调百姓的合一。
一样的言语。希伯来文直译为“一样的嘴唇”（11:7；诗81:5；赛19:18 亦然）。
一样的话语。原文直译为“一样的话”。他们在语言与词汇上完全统一。
2. 迁移。其意象是人“拔营起行”去旅行。洪水的幸存者起初被描写成惶惶不安的游牧者。
往东边去。正如马修斯所指出：“‘往东边去’在创世记中标志着分离的事件。借着这一空间术语，叙事也传达出一个比喻性的领域：巴别人是在神的祝福之外。”（参创3:24；4:16；13:10–12；25:6；29:1）
示拿。参10:10注释。
就住在那里。这在神学上与神“遍满全地”的命令（9:1）相反，在词汇上也与“从那里分散”（11:8）相反。
场景二：人的话语——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（11:3–4）
3. 他们彼此商量。借着直接引述他们的话，叙述者让这群人自己定自己的罪。
来吧！我们要作砖，把砖烧透了……又拿石漆当灰泥。相似的语音与他们相似的话语相呼应（注意第一短语中 l, b, n 的次序；第二短语中 s, r, p 的次序；第三短语中 ḥ, m, r 的次序；而 l 贯穿这三组）。他们坚持自行制造建筑材料的重要性，可从叙述中关于制作过程的细节看出来。
他们就拿……当灰泥。叙述者必须向他以色列听众解释这种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方式，因为以色列人使用的是随处可得的石头。
4. 来吧！我们要建造。他们继续使用顽梗决意的语气，并借着少见的感叹词 hāḇâ（“来吧/来吧，现在”）进一步强调。
城。防御城墙是古代城邑的标志（见4:17）。古代近东的城市并不是主要为了居住，而是为了宗教与公共用途而设计。
塔（mig̱dāl）。此词出自动词根 gdl（“大”），意义范围广。这里在美索不达米亚背景中——该地不像迦南有石造瞭望塔——它指美索不达米亚的金字形神塔（ziggurat）。神塔是巨大的、高耸的、实心砖砌阶梯式建筑。它是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有时整个神庙区就是整座城。
塔顶通天。像雅各的梯子一样（见创28:12），神塔山体根基在地、顶峰在云中，在神话思想中被看作通往天的门。这座人为制造的山使人能通向天（28:17），并作为众神降临其庙宇与城中的方便阶梯。例如，拉尔萨的神塔名为“天地相连之家”；而最著名的巴比伦神塔则名为“天地根基之家”。神塔顶端有一间小神龛，常涂以蓝釉，使之与众神天上的居所融为一体。这里加上“通天”，表明他们正与神自己争竞。住在天上的是耶和华，而不是人类（创19:24；21:17；22:11, 15；申26:15；诗115:16）。
为要传扬我们的名。“名”（šem）在本幕出现两次，与“那里”（šam）形成音义双关。既然“名”含有名声与后裔之意，这些建城者是徒然地想在自己的成就中寻找意义与不朽（见6:4）。巴别人为自己赢得的，却是“混乱”这一羞辱的名字。令耶和华不悦的，不是城本身的建造，而是人把骄傲与安全感寄托在城上（创4:12–14, 17）。
免得（pen）。意思是：“不然的话，我们就会……”他们的罪与亚当、夏娃相似：他们越过界限与神的禁令，要在神之外满足物质与属灵的渴望。
分散。这座高塔象征他们联合起来，以巨人般的社会性自我肯定来敌挡神，而神命令他们“遍满全地”（9:1）。这些骄傲的罪人像该隐一样，惧怕在与神隔绝中失去立足之地（即存在性的意义），也可能惧怕彼此分离（见4:14）。像该隐一样，他们企图在一座与神抗衡的长存之城中找到意义。
场景三：神的话语——借着变乱言语来拆毁（11:5–7）
5. 降临。正如创世记中一贯所见，在宣判之前，神总是彻底察看情形（3:8–13；4:9–10；18:21）。建神塔的人想象自己上升到天，自己的神沿着阶梯降下来；他们却没有料到真神会降临。
要看看。带着讽刺意味的是，那塔如此微小，以致神还得降下来看看（参1:4；赛40:22）。Sarna 解释道：“这种拟人用法并不暗示神全能的任何限制，因为神的‘降临’预设他早已从高天知道人的事务；而神随后所采取的行动，则毫无保留地显明了他的绝对主权。”
世人。希伯来文直译为“亚当的子孙”。这强调建造者不过是脆弱、必死的尘土之人。
他们所建造的。工程尚未完成，11:8 已表明这一点。然而，尽管未完，希伯来文此处仍用完成式描写：“他们建造了”，把已完成的部分视为整体。
6. 一样的人民。这短语强调他们的亲缘关系。
一样的言语。共同语言是他们力量与合一的源头，而塔则成为这种合一的象征。
如今既作起这事来。洪水后历史中，借科技来追求名声、存在意义与合一，是一种新的越界创新。把这项建筑描写为“刚刚开始”，也具有论战意义：这反驳了巴比伦创造神话中“巴比伦在原初创造时便已建立”的说法。
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直译是：“凡他们所图谋的，都不能拦阻他们了。”神清楚揭示：人建塔的罪，在于他们拒绝活在神所设定的界限之内。
7. 来吧！我们下去。天上的号召与世人的号召相呼应。这里的“我们”指神圣议会（见1:26）。
变乱。他们的言语被变乱，与 nilbenâ（“我们要作砖”，11:4）到 nābelâ（“我们要变乱”，11:7）之间辅音顺序的变化相呼应。
彼此言语不通。共同语言的缺失，导致共同理解的缺失，于是工程终止。
场景四：最后的背景——列国被分散（11:8–10）
8. 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。神逆转了11:2中的“就住在那里”。
遍满全地。尽管他们悖逆，至高主权者仍成就他“遍满全地”的旨意。
9. 巴别。叙述者把亚卡得文 bāḇ-ilu（意为“神之门”）戏谑地变为其希伯来语音对应词 bāḇel（意为“混乱”）。巴别大概就是巴比伦城（参10:10，此处希伯来文相同）。提到示拿（10:10；11:2）与巴别/巴比伦，把这城与其塔同宁录敌挡神的国度联系起来。宁录所建的城，是对原初巴别与其神塔的复制。
变乱那里的口音。这逆转了11:1中的“一样的言语，一样的话语”。
第四卷第二幕的神学反思
神的主权
第二幕指向耶和华对万国的主权。叙述者用首尾呼应结束最后场景：“耶和华使他们……分散在全地上”（11:8上, 9下）。中间夹着一句：“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”（11:9上）。在为列国分定地土之前，神先变乱他们的言语，并把他们分散。
列国的合一与多样性
一方面，列国表中的分段家谱呈现万民彼此关联。他们都是亚当与挪亚的后裔，都在神赐生养之福下，也都带着神的形像，有尊严去治理全地。这样的强调能抑制族群主义的负面影响。Mathews 说：“创世记 10–11 章显示，对‘种族’作过度不成比例的关注，如同现代世界一样，会失去我们原有的合一，并可能导致原始的部落主义，助长战争。”列国原初的合一，也预示其终极的合一——那时“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”（赛2:4；弥4:3）。
另一方面，巴别塔叙事显明“分开”的必要。败坏的人类在属灵上联合起来，借着科技在神之外寻找存在意义，并谋求越过神所设界限。若非神介入、借变乱他们的言语把他们分开，就没有什么能拦阻人类在其狂妄与自主欲中一路狂奔。他们会冲破创造主设立的界限。像亚当一样，他们企图篡夺神圣议会本身的统治。Fokkelman 说：“隐含地，他们想要——也许尚未自觉——使救恩历史成为不可能；而按圣经的信息，这救恩历史本质上是神与人之间激动人心的对话。隐含地，他们要侵入严格属于神的领域，使自己成为神。他们被驱动的，是狂妄（hubris）。”
Fokkelman 又指出，这种狂妄既有积极面，也有消极面：“我们看到，叙述者如何在语言中以极其浓缩的方式传达一个观念：狂妄不仅有一个‘积极’成分——妄自尊大、想要像神一样——也有一个消极成分，即惧怕，惧怕被分散，惧怕失去安全与存在保障，惧怕孤单与脆弱。”纽约的联合国大厦，是否就是巴别塔拖出的长影？
然而，分为列国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。他们在垂直层面上对神的狂妄，也表现在横向人际关系上：他们拒绝承认彼此的界限。个体既不愿顺服创造主藉良知与十诫所表达的界限，就越过彼此的界限，杀戮、抢夺、掠夺、毁灭。宁录被描写为悖逆神、又专横辖制众人的统治者，这显明“越过天上的界限”与“践踏地上的界限”之间的联系。他的城市复制了巴别塔之城对神的悖逆，但也在横向层面上代表暴政。人类把自己偶像化的精神，在二十世纪导致了巨型世界大战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有五千万人丧命。
因此，离开神的社会是完全不稳定的。一方面，人们迫切地在集体合一中寻求存在意义与安全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又对吞占别人所有之物有着永不满足的欲望。正因这种张力，离开和平之君而追求和平的联合国，注定要在其努力中受挫并失败。
人的城与神的城
宁录所建的城复制了巴别和它的塔。它们代表人类借着集体科技，在神之外追求意义与安全的精神。人的城核心是爱自己、恨恶神。那城显明：人的灵不会停留在任何低于篡夺天上神宝座的野心之处。今天，把自己偶像化的人类正冲向外太空，盼望连天体也一并制服；并且借着基因工程，已有可能按自己的想象复制并塑造人类。历史上一向只属于神自己的权柄，如今落在败坏人类的掌控之下。这个前景令人战栗。
就其本身而言，建造城市并不会引起主的不悦，例如以色列就欢庆圣城耶路撒冷。神所责备的，乃是人加诸城市之上的骄傲与安全感（创4:12–14, 17）。相反，亚伯拉罕甘心与神一同作流浪的亚兰人（申26:5），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，“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”（来11:10）。作为赏赐，神赐给他，也赐给一切像他一样尊神名为圣的人，一个长存的名。巴别人却因渴望一座由人建造、荣耀人的城，为自己赢得了可耻的名字——“混乱”。
科技
科技使人能治理全地，并在某种程度上高于动物，这是神赐给人的良善礼物。然而，人却把它扭曲了。既然“名”含有名声与后裔之意，建城者是在徒然地想从科技与成就中寻找意义与不朽。但科技不能赐下神圣的祝福。惟有神能赐下永远的名（见创12:2），并且他把这名赐给高举他名、而非高举自己成就的人（见4:26；撒下7:8–9；8:13；赛63:12, 14）。今天，城市及其文明，成了人类与神隔绝的记号；它无法恢复失乐园中那与神亲密的交通。
世俗科技的失败，象征性地体现在工程未完成这件事上。神设立了一个完整的列国数目；但建塔者在神的忿怒之下，无法完成他们的工程。Fox 说：“借着描绘一座未完工的塔，借着使建造者分散，并且在本质上嘲弄巴比伦那响亮的名号，经文有效地否定了以色列人所出之文化。”
语言
人类滥用神所赐科技之良善礼物来施行治理，同时也滥用语言。神赐他们语言，是为借着命名来治理世界；他们却用语言与神抗衡。神借着变乱他们的语言、强迫他们彼此分开来审判人类。正如前述，其结果是灾难性的毁坏，而不是治理：失去约束的列国彼此征战。那种有害的混乱与毁灭性的破坏，在五旬节时被逆转（徒2:5–18）。圣灵没有除去多种语言，却使重生的人可以彼此听见并彼此明白。圣灵改变语言的果效：不再拆毁群体，而是重建教会这个新群体。藉着圣灵，我们听见并明白；没有他，我们就因惧怕、不信任与自我野心而彼此误解。合一不能被工程化；它是圣灵的工作。被圣灵充满时，我们就听见、明白，并彼此在爱中牺牲。
第五卷
闪的后代（11:10–26）
第五卷的主题
第五卷中这条有十个名字的直系家谱，构成从洪水过渡到亚伯拉罕的桥梁。它把蒙神赐福的闪一路追溯到其合法继承者亚伯拉罕——这位将成为神用以祝福各支派与列国的器皿——从而借着推论显明：在骄傲的人类中间，仍有神恩慈的同在。在神把悖逆的人类分散在全地上的背景中（11:1–9），耶和华保守那位他应许作其神之种裔。Dorsey 解释说：“这种有节奏、高度结构化的格式，再次传达出一种秩序得以恢复的感觉，与前一单元在结构上（并主题上）破碎的情形形成对比。这种安稳感由本单元积极的结尾得到印证：亚伯拉罕——以色列所尊崇的祖先——的出生。”这些承载神形像的人，是神创造中合法的统治者，也是将要毁灭蛇的后裔。这就是耶稣基督及其教会的谱系（路3:34–35；加3:29）。虽然洪水前暴君越过婚姻条例，洪水后人类集体突破地与天之间的界限，但神拯救人类的计划不能被拦阻。
第五卷大纲
标题 11:10上
从闪到他拉的直系家谱 11:10下–25
他拉的分段家谱 11:26
第五卷的文学分析
结构与情节
本记载由典型的标题（11:10上）、开头的年代背景“洪水以后两年”（11:10下）、直系家谱（11:10下–25），以及他拉的分段家谱（11:26）构成。本幕的张力关乎神应许作闪之神。每一代都怀着期待，等候看神是否会成就他拣选的旨意。他没有失败。家谱以亚伯拉罕的诞生作结——这位卓越的信心之人，站在不信的世界对面。
双面转轴（Janus）
第五卷是夹在第三—四卷与第六卷之间的一卷“Janus 书”。它回顾第三卷，提到洪水（11:10）与闪（参9:27），并特别记述了神向其委身的闪之族谱（9:27）。它也回顾第四卷，重复从闪到法勒的家谱（参10:22–25；11:10–16）。
第五卷也向前看，因为它以他拉和他的家结束（11:26），而这正是第六卷（11:27–25:11）的主题。并且，他拉之死直到第六卷引言末尾（11:32）才提到，从而把两卷紧密衔接起来。
比较与对照
这条家谱与第二卷（创5）中的家谱相似；后者呈现从亚当到洪水的过渡。两者都快速勾勒出漫长的时间段；两者都是直系家谱，旨在表明神拣选的合法后裔；两者都用相同词汇与文学模式，宣告族长在长子出生时的年龄、其后所活的年数，以及所生的儿女。两者都在结尾处分段为三个儿子，并把蒙拣选的后裔列在首位（即挪亚与亚伯拉罕）。两者都是开放的，而非封闭的：它们用十个名字（完整之数）来概括涉及的长久岁月（见下文）。
最后，第七代在这两条家谱中都极为显著。以诺在亚当到挪亚的家谱中占据特殊的第七位，被称为与神同行的人；而希伯作为“希伯来人”的祖先（参10:21, 24–25），在闪到亚伯拉罕的家谱中，从末端往前数居于第七位。此外，把两条家谱合起来看，希伯是从创造起算的第十四代（七乘二），而亚伯拉罕按七十士译本则在第二十一代（七乘三）（见11:12注）。
然而，塞特家谱与闪家谱不同：它把族长在蒙拣选后裔出生前后的年岁相加，得出总年数，并加上“他就死了”的宣告。这些增补强调：洪水前的族长活得完整而丰盛，寿命未见削减。相较之下，洪水后族长在长子出生时的年龄及余下年岁，显示洪水后人的寿命按对数方式大幅递减。闪只活了挪亚寿命的大约三分之二（600 年对 950 年；参11:10–11 与 9:29），而亚法撒又只活了闪寿命的大约三分之二（438 年；11:12–13）。
闪的家谱中两个“省略”，也促使读者“快速阅读”直到亚伯拉罕。省去“他就死了”的反复句式，使闪的家谱带有更乐观的色彩，因为焦点落在出生与未来盼望上，而不是不可避免的死亡上。
这条闪的直系家谱，与 10:22–25 中的闪的分段家谱相互重叠。两条闪的家谱在希伯两个儿子法勒与约坍处分道扬镳。创10:26–29 以约巴这条被弃绝的支系走入死胡同；而11:10–26 则因未提他拉之死，而向救赎历史的未来敞开。以下是两条闪家谱的图示：
闪
10:22–24（参11:14–15）
希伯
法勒
在巴别时期
约坍
（11:16–26）
（10:25–31）
亚伯拉罕
（11:1–9）
约巴
无后
第四卷中，经约坍的闪家谱之后，紧接着是人类在巴别塔的罪与神的审判；而第五卷中闪的家谱则以亚伯拉罕出生的应许告终。希伯来文中，“闪”意为“名”。讽刺的是，建塔者想“为自己立名”，却没有名字；他们所建之城只得了羞耻的名字——“混乱”。神却在这家谱中把永远的名赐给闪的蒙拣选者，并且他尤其要使那位忠信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名为大（见12:2）。
第五卷释经注释
标题（11:10上）
10上. 后代（tôledōt）。参第一卷 2:4 注释。
闪。希伯来文意为“名”，这与11:4 和 12:2 相连接（见上文）。
从闪到他拉的直系家谱（11:10下–25）
叙述者刻意把这条过渡性家谱概括为十个名字。他并没有按次序列出每一个后代，以建立绝对的年代学。若把马所拉文本视为封闭的（即年代上没有间隔），那么创世记 9–11 章中的事件总共不到三百年，而亚伯拉罕出生时，他所有祖先几乎都还活着。闪将比亚伯拉罕多活三十五年，而闪与希伯甚至会与雅各同时代！借着把创世记 5 章与 11:10–26 的家谱作概括化处理，叙述者有效地把从亚当到亚伯拉罕的太古史联结为一体；亚伯拉罕则构成救赎历史与本卷的转折点。
10下. 洪水以后两年。这个时间背景把第五卷与第三卷连起来；但它与“闪一百岁生亚法撒”的说明结合起来，便造成一个年代问题。按创5:32；7:6，挪亚五百岁时生了三个儿子，洪水时六百岁。若闪是长子，那么他的儿子亚法撒应当生在洪水那年，而不是两年后。最简单的解决方法，是把创10:21 含糊的希伯来文理解为：雅弗是哥哥。这样一来，挪亚生闪时的确切年龄就不得而知。NIV 在 5:32 加上“挪亚五百岁以后”，就是为达到这种解释。

从闪到法勒（10下–17）
10–16. 闪……法勒。直系家谱前五个名字与10:21–25 的分段家谱重叠。
10下. 生。这里的希伯来文可作“作……的祖先”。
亚法撒。在10:22 中，亚法撒作为闪四个儿子中的第三个被提到；这里却单独出现，表明谱系中的优先次序并非基于长子身份，而是基于神的拣选。
11. 别的儿女。提到其他儿女，既显示神赐后裔的祝福，也显出直系家谱的选择性。
12. 亚法撒活到三十五岁，生了沙拉。这一句应读作：“亚法撒活到三十五岁，生了该南。亚法撒生该南之后，又活了四百三十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该南活到三十四岁，生了沙拉；该南生沙拉之后，又活了三百三十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”这种读法根据希腊文文本与路3:35–36（见创10:24）。从经文批判角度看，要解释一个名字意外漏掉，比解释一个名字后来被加上，要简单得多。这漏写很容易解释，因为两则家谱记录十分相似，而这正是常见的抄写错误。极可能后来马所拉文本按此遗漏而作了必要调整。这比起说抄写者在一个固定家谱中新增一个名字，更为可信。也有人支持马所拉文本，认为亚伯拉罕是第十代；但这种平行并不精确，因为他们把分段家谱也算作直系家谱的一部分，而创世记 5 章则是十个直系名字。
从法勒到他拉（11:18–25）
18. 法勒。到了法勒，闪经希伯而来的两条支系——非拣选与拣选——正式分开。
19. 二百零九年。从法勒开始，寿命进一步大幅缩短（见上文“文学分析：比较与对照”）。从亚法撒到希伯，族长们大约活四百五十年；从法勒到西鹿，他们大约活不到二百五十年；拿鹤则只活到一百四十八岁。
20. 拉吴。除圣经家谱外，此名未见他处。既然法勒的后裔定居在上美索不达米亚，则拉吴也可推定在那里。
21. 西鹿。这是一个亚卡得地名，位于上美索不达米亚哈兰以西约45英里（60公里）。
22. 拿鹤。这也是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名（见22:23 与 24:10）。
他拉的分段家谱（11:26）
他拉。最后的分段家谱自然过渡到“他拉的后代”。他拉也是哈兰附近巴利河上的一个地名。他拉与他的儿子们先迁到南美索不达米亚的吾珥（11:28），然后往迦南去（11:31）。
七十岁。自亚法撒至拿鹤，他拉的祖先们都在三十多岁时生下长子；而他拉却又多等了四十年。这迟延预示他儿子亚伯拉罕——到一百岁才有后代——以及他孙子以撒——六十岁才生子的经历。并且，七十是完整之数，显出神的手迹。
生了。正如挪亚三个儿子的家谱用分段方式写成，以显明蒙拣选的闪与其兄弟的关系；照样，他拉的谱系也用分段方式写成，为要把蒙拣选的亚伯兰从家人中分别出来。
亚伯兰。按撒玛利亚五经部分所代表的传统文本，亚伯兰是他拉的长子。亚伯兰——后来改名为亚伯拉罕（见17:5）——意为“尊贵的父”或“父被高举”，暗示其高贵的谱系。亚伯兰与其兄弟不同，不仅因他被首先提及，像闪一样（5:32），也因着他的信心。他的家族深陷异教偶像崇拜中（书24:2）；这在拿鹤的曾孙拉班身上尤为明显（见22:22；25:20；29:5；31:19）。Mathews 指出，《禧年书》Book of Jubilees中亚伯兰曾责备其父亲的偶像崇拜。
拿鹤。亚伯兰的兄弟取名与他们祖父同名（见11:22–24）。在创5、10、11 章的家谱中，这是唯一一次以后代祖先之名来命名的例子，可能暗示这个家庭关系紧密。若果真如此，那么亚伯拉罕离开时就更不容易了。拿鹤与哈兰对于其后裔利百加与罗得都极其重要。
第五卷的神学反思
罪与恩典
学者们已经注意到，在《创世记》的太古史中，罪恶不断加增，而神拯救的恩典也与之相应。下一页的图表把这种交替模式绘示出来。
在每一个故事中，神的统治都借着他的直接命令显明出来（即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），或借着他所赐的普遍恩典显明出来，使每一个人都能分辨是非。根据这一点，叙述者可以把挪亚评为义人，与他邪恶的世代形成对比。当神在该隐犯下弟兄相残之罪以前对他说话时，他警告说：“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；它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伏它。”（4:7）可见，是非之心是被默认存在的。
然而，人类在他们的狂妄中，不断冲击神所设立的界限。随着每一个故事的发展，这种悖逆都在增长，以道德的瓦解与暴力的升级为象征。亚当和夏娃以一种非法的方式伸手要自主，便自己决定什么是对的。他们这种无根的自我决定，开始了其后裔不断下坠的螺旋，他们将坚持自己有权作选择，甚至不惜杀害自己的弟兄。最后，人的一切所思所想尽都是恶，并且人类决意要上到天上去，筑塔敌挡神“遍满全地”的命令。
亚当
该隐
挪亚
巴别
统治
可以吃各样树上的果子，惟独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
普遍恩典：良知中默认有是非（4:7）
普遍恩典：默认有是非
分散遍满全地
悖逆
选择吃禁果；一种非法的自主追求
形式主义与弟兄相残
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
拒绝顺服；依靠他们的合一与自我决定来寻求安全（由那塔象征）
审判
属灵的死亡：失去与神并彼此之间的关系；被赶出园子
从地上被赶逐，成为流离飘荡的人
洪水；大地毁灭
语言混乱；暴虐列国的开始
缓和
应许一个后裔要带来拯救并征服蛇
给该隐一个记号，保护他，使他可以活完自己的年日
挪亚与方舟中的受造界，成为神与人类的盼望
呼召亚伯拉罕——一个将把救恩带给万族的国
他们的邪恶把神公义的审判带到他们身上。他们与神的疏离，导致他们彼此疏离，直到最终分散为列国，说着不同的语言。弟兄攻打弟兄，变成列国攻打列国，这种动荡直到今日仍未停止（列国之间的上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五千万人死亡）。
然而，神的恩典不容他的子民全然毁灭自己。当人类还在伊甸园中时，他就栽下了一粒盼望的种子。女人的后裔中，要有一位来打败那恶者。神要从列国中呼召一个国，作他特别的子民，把救恩带给万国。第五卷就是神对人类在巴别塔失败所作出的恩慈回应。闪的后裔保守了那条祝福之线，直到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开启了历史中的新进展：一个要祝福列国的国。
恩典与历史性的罪责
虽然在每一种情况下，神都设立一种新的施恩之道，但罪所带来的历史后果仍清楚而痛苦。神赦免大卫杀害乌利亚并与拔示巴犯奸淫的罪，但被杀的丈夫不能复活，妻子的贞洁也不能恢复。第五卷的家谱显明神的恩典，保守了闪一个蒙福的后裔；但列祖寿命的缩短则显示洪水对人类造成的毁灭性后果。挪亚是洪水前世代最后一人，活了九百五十岁；但拿鹤——这个家谱中所记述年龄的洪水后最后一位族长——只活了一百四十八岁（11:24–25）。
第六卷
他拉后代的记载（11:27–25:11）
第六卷的主题
神把世界分为列国（见第四卷），为他一个新的作为提供背景：从闪的后裔中拣选一个特别的国（第五卷），藉此带来普世的救恩。第六卷广泛而统一的叙事，呈现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圣约。
从神这一方面看，耶和华从闪的后裔中拣选了这一位，使他进入这独特的圣约关系。随着亚伯拉罕的呼召，神开始创造以色列——包括旧以色列与新以色列（即教会）——作他的圣约子民。神原初赐给全人类的祝福（1:28），如今借着亚伯拉罕和从他而出的国得以成全。在神呼召亚伯拉罕和他的百姓时，耶和华显明了：他乐意向以色列施怜悯的自由；他因他们不忠而审判他们的圣洁；他恢复他们的信实；以及他对全历史的绝对主权。
从亚伯拉罕这一方面看，他必须凭信心而活，相信神必成就他的应许。叙述者描绘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为要显明神与哪一类人立约。
首先，亚伯拉罕并非没有瑕疵。像一切信心伟人一样，他的缺点与他的美德同样具有教导意义。这些忠信的族长在应许之地——那祝福与光明之地——进进出出；但在每一步之中，神引导的手都显而易见，因为即便“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”（提后2:13）
随着亚伯拉罕的信心逐渐成熟，神也越来越多地将自己委身于亚伯拉罕。起初，神应许赐福给亚伯拉罕，并使他成为大国（创12:2），又借着他使全地得福（12:2–3）。随后，神把“使亚伯拉罕成为一国”的应许，以不可更改的圣约形式立定下来（第15章）；再后来，神借着坚定此约，确认他要借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后裔赐福列国的应许（第17章）；最后，耶和华甚至起誓保证（第22章）。
亚伯拉罕是圣经中的信心英雄。希伯来书在列举信心英雄时，通常每人只用一节；对摩西则用了六节；但对亚伯拉罕，作者却用了整整十二节（来11:8–19）。亚伯拉罕以及《创世记》中其他信心的伟人——以撒、雅各、约瑟和犹大——是那圣洁的根，主耶稣基督从其中发芽；也是那棵树，外邦人被接枝于其上（罗11:17–21）。亚伯拉罕是一切信之人的父（罗4:16–17）。
亚伯拉罕的故事始于神的呼召：离开“人的城”和家庭的安全，去寻找神的城。这是每一位圣徒都听见的呼召，也是引导神子民奔向天上之城朝圣的呼召。读者会把自己看作那些承受这些直接委身或应许之行为的人，也看作这些行为所针对的人。他们是这个群体的成员。
第六卷大纲
引言 11:27–32
第一幕：亚伯拉罕与应许之地 12:1–15:21
场景一：亚伯拉罕的呼召，以及亚伯拉罕迁往应许之地，12:1–9
场景二：从埃及得拯救，12:10–13:2
场景三：罗得与应许之地分离，13:3–18
场景四：战胜东方诸王，14:1–24
场景五：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15:1–21
第二幕：亚伯拉罕与应许的后裔 16:1–22:19
场景一：夏甲与以实玛利被弃，16:1–16
场景二：神立约，要借着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后裔赐福列国，17:1–27
场景三：耶和华与使者的显现：亚伯拉罕作为先知，18:1–33
场景四：所多玛与蛾摩拉受审判，19:1–38
场景五：族母与族长从非利士地得拯救，20:1–17
场景六：以撒出生，并在地上领受祝福，21:1–21
场景七：与亚比米勒立约，21:22–34
场景八：献以撒与神的誓言，22:1–19
第三幕：过渡到以撒 22:20–25:11
场景一：利百加的家庭背景，22:20–24
场景二：撒拉之死，23:1–20
场景三：利百加赐给以撒，24:1–67
场景四：以撒是唯一承受产业者，25:1–6
场景五：亚伯拉罕之死，25:7–11
第六卷的文学分析
第六卷作为一个连贯的叙事，借着若干广泛的文学特征而形成统一体（关于各幕和各场景文学层面的详细分析，见各幕与各场景的讨论）。
结构与情节
第六卷虽然由若干清晰的场景组成，却是一则单一而紧密编织的叙事：从亚伯拉罕的出生（11:27）与其不生育之妻撒拉的介绍（11:29–30），一直到撒拉与亚伯拉罕的死（23:1–20；25:7–11）。
在分隔《创世记》十卷书的典型标题之后（11:27上），第六卷由三个清楚界定的部分组成：引言（11:27下–32）、正文（12:1–22:19）以及过渡到下一卷和下一代（22:20–25:11）。引言介绍本卷人物；正文借着对亚伯拉罕信心的试验展开情节张力；结尾的过渡部分，则把“为以撒寻得新妇”的场景夹在“撒拉之死”与“亚伯拉罕之死”的场景之间（23:1–20；25:1–11）。这为下一卷、也为下一代的记载——即以撒的后代（25:19–35:29）——提供了必要背景。
情节由亚伯拉罕在一连串考验其信心的冲突中，挣扎着信靠神所推动。虽然妻子不能生育、应许之地遭遇饥荒、被迫寄居敌对之地、妻子被外邦君王掳入后宫、忘恩负义的侄儿为自己夺取土地、与强大的诸王争战、敌对之妻及其儿女之间的家庭纷争、自己身体的衰残，甚至在应许尚未实现之时面对死亡，亚伯拉罕的信心仍不断发展。此外，亚伯拉罕所信之神也是奥秘的，因为这位神竟要求他献上那使后裔得以称名的孩子。
Gary Rendsburg 有力地主张，叙述者借着同心圆模式把“亚伯拉罕循环叙事”统一起来（见导论中的“结构与内容”）。这种模式，正如巴赫的赋格曲一般，作为情节结构的对位而运作。
Top of Form
Bottom of Form


首尾呼应（Inclusios）
正文部分（见导论中 B 到 B′ 的“结构与内容”），即整段叙事的核心，是以神对亚伯拉罕发出的激进挑战，以及神应许要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赐福万国，作为开头和结尾：
• “你要离开（lek-lekā，niv 译作 ‘Leave’）……父家……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”（12:1）
• “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”（12:3）
• “你带着你的儿子……往我所要指示你的一个山地去。”（22:2）
• “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”（22:18）
在这段叙事（B 与 B′）的开头和结尾，亚伯拉罕都必须离开一切熟悉的事物，往一个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去。在创世记第 12 章，亚伯拉罕蒙召离开他的过去，单单信靠神的应许；在创世记第 22 章，亚伯拉罕蒙召放下他的未来，单单信靠神。每一次这种激进顺服的呼召之后，神都赐下丰盛的应许。
正文 12:1–22:19 包括两幕，以首尾呼应分界，分别对应其独特主题，以及亚伯拉罕成为一国的两个层面。第一幕关乎那地（12–15 章）。它以“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”（12:1）开始，以神立约保证其应许结束：“我已赐给你的后裔这地。”（15:18）
第二幕关乎后裔。它开始于：“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。”（16:1）它在“撒拉就怀孕，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”（21:2）的宣告中得到部分解决。它在高潮性的结尾中达到顶点：“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；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。”（22:17）
高潮
张力在创世记第 22 章达到壮丽的高潮。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为祭，以此显明他的信心已经完全成熟，并且，仿佛从死里把他得回来。神起誓必成就他起初向亚伯拉罕所作的应许：“耶和华说：‘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：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；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……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’”（22:16–18；亦见来 6:13–20）
人物刻画：发展与对比
这段叙事是亚伯拉罕在信心学校中的一项研究。叙事极其坦率地呈现亚伯拉罕如何藉着失败与成功，在作神顺服仆人的过程中渐渐成长。亚伯拉罕在“小学”起步（12:1–3）。在那里，他活在一种由神的话——尤其是他的应许——所塑造的神圣想象中（即，把那还没有的看作已经有了）。希伯来书作者说，亚伯拉罕“望见”神所应许的后裔和土地，并且“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”（来 11:13）。
然而，到了“大学”阶段，亚伯拉罕必须学习：神立约的伙伴，必须在属天异象看来不可能、并且在严酷且相反的现实面前，仍旧活在这种想象中（见创 15 章）。他七十五岁时蒙召，走上这信心之路；他必须眼看自己的身体像一棵失去汁浆的死树般僵化，也看着撒拉的子宫像一朵枯萎的死花般衰败。有一次他呼喊说：“主耶和华啊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”（15:2）为帮助他的想象，神夜间领他到外边，指着满天繁星和“银河”，应许说：“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”（15:5）然而，亚伯拉罕并不总是稳稳地倚靠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应许。他一再在保护这件事上不信靠神（12:10–13；20:11–13）；并且在终于得着应许之子之前，他和撒拉还试图自己设计成就之路，结果带来毁灭性的后果（16:1–4）。
到了“研究院”阶段，亚伯拉罕学会：活在由神的话所塑造的想象中，意味着一种激进的顺服（创 22 章）。叙述者把亚伯拉罕与撒拉的信心都集中在以撒身上。在他们生命的高潮处，神命令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祭，这等于否定了那已经扭转他们多年失望的盼望。亚伯拉罕的行动表明，他对神的忠信倚靠已经显著成熟。与一切理性和常规相反，亚伯拉罕顺服了，确信神总会预备那祭物（22:1–19）。希伯来书作者写道：“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；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”（来 11:19）
亚伯拉罕这种成熟的信心，到他生命末了仍旧坚定，尽管他那时还没有看见神关于土地应许的成就。亚伯拉罕在那地唯一拥有的产业，就是他用极高代价买来埋葬妻子的坟地（创 23 章）。然而，他如此高价买地，正显明他相信这地已经赐给他和他的后裔。
这段叙事也记录了撒拉品格与信心的发展。撒拉从一个单单不生育的妻子，成长为一个美丽的妇人，又成为一个会策划、会嫉妒的妻子，后来则成为一位神迹般的母亲，她尊荣神、保护自己的儿子，并且她的劝告还蒙神认可（21:12）。
许多次要人物也参与了这段叙事。他们的特质用来补足并对照亚伯拉罕和撒拉。例如，罗得的愚昧成为亚伯拉罕信心的陪衬；夏甲和她按血气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，则成为撒拉和她那超自然后裔以撒的陪衬。
那位主要角色的同在，往往不易被察觉。亚伯拉罕看似是主要人物，但每一个人物的发展——包括亚伯拉罕——都是在与这叙事的首要导演，就是神，的相遇中发生的。特别在这段叙事中（参创 37–50 章），神亲密的同在在全篇中都清楚可见。他借着不同形式传达他的旨意、美意与审判：借着说话、显现、异象、梦境，以及耶和华的使者。甚至神对亚伯拉罕显著的沉默，尤其是对亚伯拉罕的沉默（如 12:10–20），也传达出神的意图。
关键词
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有关的关键词是：“看见”、“地”和“后裔”。
预示（Foreshadowing）
引言中的这句话：“撒莱不生育”，以及那加强语气的话“没有孩子”（11:30），预示了推动亚伯拉罕叙事发展的“不生育”张力。此外，他拉带着家人迁移（11:31），也预示了亚伯拉罕往应许之地去的朝圣。
预表（Typology）
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与圣约，预表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；Garrett 称之为“亚伯拉罕的福音”。亚伯拉罕和列国对救恩的盼望，都在于神成就他赐下一个儿子的应许（创 15:1–6；路 2:28–32）。为此，以撒和耶稣的出生都具有神迹性（创 17:15–18；18:12–14；太 1:18–25）。然而，悖论的是，这两个儿子都必须先死而后复活，才能完成他们的使命：以撒是在预表意义上，耶稣基督则是在真实意义上（来 11:19）。此外，神是在献祭的背景下与亚伯拉罕立约（创 15:18），而与教会所立的新约，则是借着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一献祭行为而开始的（路 22:20）。又，割礼是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（创 17 章）；圣餐之杯则是新约的记号（路 22:20）。再者，亚伯拉罕必须离开本地，建立一个寄居作客之民的群体（创 12:1）；而今日教会也承认自己的国籍在天上，不属这世界（约 15:19；腓 3:20）。最后，亚伯拉罕和教会都建立在对新天新地的末世盼望之上（来 11:39–40）。
第六卷，引言（11:27–32）
第六卷引言的文学分析
结构
引言由前置标题（11:27上）、他拉的分段家谱（11:27下–30）、他的迁移（11:31）与讣告（11:32）组成。Dorsey 指出其同心圆结构如下：

A 引言：他拉和他的后裔（11:27）
	B 这一家住在迦勒底的吾珥；哈兰死了（11:28）
		C 亚伯拉罕娶（lāqaḥ）撒莱为妻；拿鹤娶密迦为妻，而密迦的父亲是哈兰（11:29）
			X 撒莱不生育，没有孩子（11:30）
		C′ 他拉带着（lāqaḥ）亚伯拉罕，以及亚伯拉罕的妻子撒莱和罗得，罗得的父亲是哈兰11:31上
	B′ 这一家离开迦勒底的吾珥，住在哈兰（11:31下）
A′ 结语：总结他拉的一生；他的死（11:32）
双面转轴（Janus）
这段引言借着在第一节几乎逐字重复第五卷最后一节（见 11:26, 27），构成第五卷与第六卷之间的过渡。此外，这引言以一种变化的形式完成了第五卷的家谱模式。它没有用“他拉又生儿养女”一类总结性语句（参 11:12–25），而是点名列出儿女（11:27–30），加上一则传记性注记（11:31），并且独特地以“他拉死在哈兰”作结。这则讣告把太古史之门紧紧关上了。创世记 12:1–3 将会在救赎历史中开启一扇新门。
第六卷引言释经注释
标题（11:27上）
27. 他拉的后代。参见 2:4 关于 tôleḏôṯ 的注释。
他拉。这见于 11:26。主要英雄（亚伯拉罕）的父亲，把名字给了这里所记载的家庭。他以后将不再出现，因为他并没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。这引言暗示，他拉一家敬拜月神 Sin。他定居于吾珥和哈兰（见 11:31），这两地都是月神崇拜的重要中心。女儿撒莱和密迦的名字，很可能分别来自 Sin 的配偶与女儿的名字及称号（见 11:29）。他拉自己这个名字，也可能与希伯来文 yeraḥ（“月亮”）有关。这与约书亚记 24:14 十分吻合。
分段家谱（11:27下–30）
他拉生了。重复 11:26，清楚把第六卷与前一卷连接起来。这分段家谱介绍他拉的儿女及其关系。亚伯拉罕、撒拉和罗得是完整而不断发展的角色；其余人物则是叙事中的作用者。
28. 哈兰死了。他的早死，可能影响了亚伯拉罕从那里离开的决定（见 12:4–5）。这也解释了在这个关系紧密的家庭中，哈兰儿女后来的处境（见 24:3；27:46；31:50）。拿鹤娶了哈兰的女儿密迦（11:29）；密迦后来给他生了八个儿子，其中一个是彼土利，就是拉班和利百加的父亲。他拉和亚伯拉罕则照顾成了孤儿的罗得（11:31；12:4）。
迦勒底的吾珥。即下美索不达米亚今 Tell el-Miqayyar。“迦勒底”这个名称很可能是后期编辑《创世记》时所作的现代化处理（见导论“写作与作者”）。迦勒底人于主前第一千年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南部，并在主前第七至第六世纪成为当地统治阶层。有些人认为吾珥指的是北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法（Edessa），或哈兰附近某个别的吾珥；但这些解释与使徒行传 7:2 相冲突。
本地。这里在 11:28 译作“地”，在 12:1 则译作“本地”，从而确立迦勒底的吾珥（而不是哈兰）为亚伯拉罕蒙召之地（参 15:7；尼 9:7；徒 7:2）。
29. 撒莱。若按希伯来文，她的名字意为“公主”；若按亚卡得文 sharratu，则意为“王后”。Sharratu 是月神 Sin 的配偶，而 Sin 正是吾珥的主要神祇。撒莱是他拉的女儿，但与亚伯拉罕不同母（20:12）。在族长时代，这种乱伦关系尚无律法禁止（见导论“历史性与文学体裁”）。
拿鹤的妻子。律法并不禁止娶侄女。
密迦。她的名字是希伯来文 malkâ 的变体，意为“王后”。亚卡得文 malkatu 是女神伊施塔尔——月神 Sin 之女——的称号。
亦迦。她在亚伯拉罕叙事中没有角色。
30. 不生育。Brueggemann 说，这是一种“对无望状态极其有效的隐喻……人没有能力创造未来”。撒拉的不孕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也推动整段故事发展。神的旨意胜过象征性不育（见赛 54:1）这一主题，后来又在利百加（创 25:21）、拉结（29:31）和哈拿（撒上 1:2）身上重现，并预示童女生子（路 1:26–38）。这些妇人都主动把自己交托给神的恩典。
从吾珥迁往哈兰（11:31）
31. 他拉带着。往迦南去的迁移，一开始并不是一场因异象而起的朝圣，而是一个家庭决定。创世记 12:1 表明亚伯拉罕是被吩咐独自离开往迦南去；但他直到父亲死后才与家庭分开。这引言把亚伯拉罕描写成信得较慢的人。
哈兰。不要与人名哈兰混淆；这地方哈兰位于巴利河岸边，距吾珥西北五百五十英里（885 公里），靠近今日叙利亚与土耳其边界。像吾珥一样，它也是月神崇拜的重要中心。
就住在那里。他拉一家没有继续前往迦南，反而在另一个月神崇拜中心定居下来。
他拉之死（11:32）
32. 二百零五岁。原文很可能作“一百四十五岁”。撒玛利亚五经保存了这一较早的文本类型，而使徒行传 7:2–4 也与之相符。若马所拉文本是原本，那么亚伯拉罕出生时，他拉便是一百三十岁（见 11:26；12:4）。这似乎不大可能，理由有三：1）这与从闪到他拉整个家谱中“长子多在三十多岁出生”的情况不太协调；2）这样一来，亚伯拉罕一百岁生以撒就毫无特别之处；3）司提反就不可能知道亚伯拉罕是在父亲死后离开哈兰，因为亚伯拉罕本来可能在父亲死前就已离开哈兰（见徒 7:2–4）。


第六卷引言的神学反思
主权的恩典
这黑暗的引言刻画出在第六卷其余部分将要临到的神的恩典。他拉深陷异教偶像崇拜。一个儿子死了，留下两个孤儿；另一个儿子娶了一个不能生育的妻子；他拉自己也死了，并且满足于停留在离亚伯拉罕属天异象尚差一程之地。面对这一切无望，神主权性的呼召亚伯拉罕，带来明亮的盼望。事实上，撒拉的不孕（见 15:2–3；17:17）正强调神的恩典超越人的想象。她将要生儿女，不是借着自然生育，而是借着信心所生发出来的超自然生命。神将要借着这对无子的夫妇，带出一群新人类；他们不是从丈夫的意思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

